
关于第三十届温岭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决赛暨现场观摩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小学、市直属学校、各民办学校：

为了切实增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对我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的示范推动作用和竞赛活动的公开透明，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组织决赛展示和现场观摩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6年11月27日（星期天）

1、报到及布展：上午7︰40——8︰20；

2、决赛：上午8︰30——11︰30；

3、评审及观摩：上午8︰30——下午4︰30；

（二）地点：温岭市青少年宫

二、决赛内容
（一）展评

1、所有入围作品均须参加展评。其中发明类、论文类、机器人、科技创意项目、科技实践活动项目，均须按要求自行制作展板参加展评；科幻画类由组委会直接布展。

2、展板要求：一个项目一块展板；高120㎝、宽90㎝；统一按组委会提供的模板设计（见附件）；写真喷绘、KT板装裱；支架由组委会统一提供）。于决赛当天8时10分前送现场指定地点布展。

（二）论文类答辩

1、入围答辩的论文类项目，除制作展板参加展评外，作者须到现场参加答辩（集体项目须全部作者参加）；只入围展评的项目作者不必到场； 

2、8时30分开始，参加答辩者，按抽签顺序逐一进行现场答辩；

3、答辩时，须向评委出示申报表、查新报告及相关附件一份，提交项目小论文正文一式叁份；

4、作者本人现场择要介绍项目情况（限5分钟内），并接受评委质询。

（三）发明类（含机器人）答辩

1、全部发明类入围项目，除制作展板参加展评外，作者须到现场参加答辩（集体项目须全部作者参加）

2、须携带作品实物、申报表一份、查新报告一份、项目详细介绍一式叁份；

3、8时30分开始，在现场指定位置向评委及观众演示解说，随时等待评委质询，直至评委宣布评审结束，方可离场。

（四）少儿科幻画决赛要求

1、入围现场绘画的学生，须参加现场同原题绘画；只入围展评的项目作者不必到场； 

2、自备绘画用具（组委会备有统一规格铅画纸；自带特种空白画纸、画布的，须交工作人员验印），

3、于8时20分前凭参赛证及学籍卡入场，无学籍卡的一律不得入场参赛。

4、现场作画时间3小时。画种、纸质、材料不限，规格一律为54×38cm（4开）。禁带范本、成品、半成品入场。除油画应自备画框外，其他作品一律不需装裱。

5、除作者外，其他学生、教师、家长均不得进入绘画现场。

（五）其他事项

1、科技实践活动、科技创意入围项目，只参加展评，学生无需到场。

2、参赛人员必须佩戴参赛证（报到时领取）；必须由参赛者本人独立完成现场绘画、答辩；若他人代替或提示，依作弊处理。

3、决赛现场上交材料必须与报名提交的文件一致。

4、未按规定参加现场决赛、展评的，按弃权处理。

5、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奖：将根据申报材料，结合学生参赛情况，另行组织评选。

6、各校应指派专人负责带队，务必确保大赛安全、有序进行。

三、现场观摩活动要求

1、本次决赛展示时间为一天，各校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师生到场观摩，费用各校自理。

2、采取敞开式观摩形式，即在不影响正常评审的前提下，观摩者可以自由出入各展示、评审场所。

3、参加观摩的师生，应注意安全、文明、卫生；严禁在决赛现场交谈、喧闹。

4、对入围作品创新性发生怀疑的，应在掌握确切依据后，及时向组委会举报（可向组委会提交纸质举报材料，或发送电子文件至大赛组委会邮箱wlsqsng2015@163.com举报）。

四、公示和结果公布

为了确保竞赛的严肃性，杜绝参赛项目弄虚作假，将对评审结果进行网上公示。经公示核实无异议的项目，依据评审成绩，公布奖次，给予奖励。

五、巡展

1、竞赛结束后将组织优秀作品全市巡展活动。

2、所有参评展板及发明类作品均请保留在赛场，小发明作品请配备包装盒并贴上标签。

3、巡展点及时间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届时随流动少年宫进校园活动同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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